北京林业大学工学院研究生综合素质评定细则

2021年12月修订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坚持立德树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高层次人才的目标，学院研究生综合素质评定按照学校要求，对研究生的综合素质进行全面、公正、科学的评定，为学年评奖评优、推荐入党、就业、困难帮扶等提供依据，实现研究生教育管理工作标准化、制度化和科学化。

第二条 综合素质的评定分为学术活动、竞赛活动、社会工作、和量化扣分四个部分。基本分为60分，在此基础上根据表现加分或扣分，同一活动内容不重复计分。由工学院或者工学院研会官方平台发布通知且标注加分的活动方可加分，满分共100分，超过100分按100分计算。
第三条 评定对象为我校全日制非在职研究生；测评内容有效时间范围为上一年度9月1日到当年8月31日。
第四条 评定程序包括自我测评、班级审核、学院评定并公示等环节，参与测评的学生须严格遵守评优规则及程序。恶意举报、无理取闹等扰乱评优秩序者取消本年度评优资格。
第二章 量化考核办法与记分标准
第五条 学术活动
表1  研究生学术活动加分表
	项目
	得  分

	校院两级学术讲座、会议
	发言
	2分/次

	
	参会
	1分/次

	国内会议
	发言
	5分/次

	国际会议
	发言
	10分/次


备注：

1) 会务组织类工作，有劳务费的情况，此处不加分；
2) 院级活动均以院研会提供的签到名单为准，校级活动以研工部记录刷卡名单为准，其中校、院要求全院研究生必须参加活动不予加分，未按要求到场的每次扣1分；
3) 国家及国际会议，在会上做口头报告并提交附有导师签字的证明材料，方可按照对应分值加分；
4) 学术活动加分上限为10分。
第六条 竞赛活动
表2  研究生参加竞赛活动加分表
	项          目
	得  分

	正式竞赛活动
	校级获奖
	1.5-3分/次

	
	院级获奖
	1.5-2.5分/次

	
	领队、优秀选手、最佳辩手等
	0.5/次

	
	参与
	1分/次，上限10分


备注：
1) 竞赛获奖者须写出参赛时间、何种类型比赛及所获奖项，附证书复印件，上学年未评出的奖项加入下一学年；
2) 学院提倡研究生按照自身需求，自行组队举办学术类活动（讲座、分享等），提前在学院申请立项，学院会根据举办效果和影响力,评定A、B、C登记给予相应加分。其中组织成员不超过3名，且既组织又参与，只能计算一次。
3) 参加同赛种活动并多次获奖者，取两次最高加分；同一赛事经学院选拔推荐学校均获奖者，取最高加分；同一赛事获得多个奖项取最高加分。

4) 参与竞赛类活动者是指真正参加比赛但未得奖者，并非观众、拉拉队等；
5) 除比赛明确要求以外，超过5人（不包括5人）团队只能按照5人加分；
6) 获得国内外重大奖励及特殊贡献活动由工学院研究生评奖评优工作小组统一商讨后确定分数。

第七条 社会工作

表3  研究生参与社会工作加分表
	社  会  职  务
	得  分

	校院研究生会主席团成员
	6~8分

	校、院学生研会部长、班长、班级团支部书记、党支部书记
	4~6分

	各个部门干事
	2~4分

	班委、支委
	1~2分


备注：

1) 校研会干部由研工部评价并签字；院研会主席、党支部书记的工作情况由学院评价并签字；研会其他成员由研会主席团评价并签字；支部支委的工作情况由支部评优小组评价并签字；班长、班委的工作由工学院评优小组评价并签字；

2) 对一人兼有多项职务的，第一职务按得分计，第二职务奖励分为职务相应的分数乘以10%，第三职务及以上不予加分（原则上不鼓励担任多个职务）。
3) 助研、助管以及校会和其他部门设立的相关带薪职务此处不加分。

4) 完全不称职者不加分；

5) 加分项必须是所评学年所任的职务。
6) 特殊情况职位经评优委员会审查后加分。
第八条 量化扣分
表4  扣分表

	项         目
	得  分

	宿舍、实验室卫生安全检查不合格
	-0.5分/次

	未出席要求所有研究生必须参与的活动
	-0.5分/次

	在班级、宿舍、实验室内故意制造矛盾，造成不良影响者 
	-2分/人•次


第三章  附 则
第九条 本办法由工学院研究生奖学金评审委员会负责解释。
第十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执行。
北京林业大学工学院研究生奖学金评审委员会
